
平新财购 (⒛21)19号

新华区财政局关于对区直预算单位 ⒛21年度

采购人需求管理情况检查的通报

区直各单位 :

为全面贯彻落实财政部 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(财 库

(⒛21)22号 )精神,进一步规范我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,切

实履行采购人主体责任,优化我区政府采购营商环境,我们于

⒛21年 12月 份对区直 ⒛21年度采购人采购需求管理情况进行

了专项检查。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:

一、基本情况

一是各预算单位履行采购需求管理职能进一步增强。检查中

发现:近年来,区直各预算单位能够切实发挥对本部门政府采购

工作的管理职能,统筹指导本单位做好政府采购需求制定和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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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编制工作,采购需求基本做到了应编尽编。二是预算单

位政府采购项目采购需求更加科学。各采购人在采购活动开始前 ,

能够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,严格编制政府采购预

算、落实政府采购相关政策、深入开展调查、认真组织项目评估

等,遵循科学合理、厉行节约、规范高效、权责清晰的原则,科

学合理确定采购需求。三是本级采购需求管理越来越规范化。从

⒛21年政府采购项目来看,大部分采购单位能够按区财政局下

发的《新华区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<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>的通

知》,认真开展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和采购需求调查。

二、主要问题

一是采购需求调查报告不购规范。检查中发现,不少单位在

组织需求调查后撰写的需求调查报告质量不高。二是采购需求对

实现项目采购目标的所有技术、商务要求以及功能和质量指标的

设置可能影响供应商报价和项目实施风险的因素考虑不全面等。

三是仍有少数单位在组织政府采购项目时应该开展需求调查而

没有组织开展。

三、下步打算

采购需求管理是政府采购中十分重要的环节,各部门应当依

法将采购人需求管理作为政府采购活动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,财

政部门将定期不定期开展监督检查工作,评价各单位开展采购需

求管理政策落实情况。下一步财政部门监管将采取约谈、书面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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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等方式责令采购人整改。对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,将有关

线索移交同级纪检监察、审计部门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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